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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档案托管备案须知
一、企业完成法定注册程序后，申请人事档案托管前，应在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进行企业人事档案托管备案手续。
二、本备案表格一式二份。请打印或用蓝黑色钢笔、签字笔填写。
三、备案表格所填内容如有变更，请立即提供书面材料与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联系修改。 

四、办理人事档案托管备案时，应提交以下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1份；
2、《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职工人事档案托管备案表》2份，加盖企业公章及法人签章；
3、全部复印件均需在有效信息位置加盖企业公章。 

五、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作为开发区人事档案的主管部门，企业备案后对其人事档案进行托管。
天津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委托存档协议书
甲方:天津开发区人才服务中心
乙方:                                                                                    

甲方接受乙方的委托，对其人事档案委托管理，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此协议，双方责任及义务如下:

一、甲方权利责任
1、
甲方有审核、批准乙方人事档案托管资格的权利
乙方须是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无上级主管单位的开发区注册企业（向甲方提供注册和相关管理部门批准的证明）。
2、
甲方有审核乙方存入人事档案的权利
乙方托管的人事档案，甲方有权利按照国家人事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核查，有权利要求乙方对材料缺少的人事档案进行补齐后方可进行收取。
3、
甲方对乙方存入的人事档案有监督管理的权利
乙方人事档案在甲方保存期间，甲方有权利按照国家及开发区的相关政策对人事档案进行核查、监督的权利。乙方注销或转移注册地时甲方有权利要求乙方将名下托管的人事档案全部转出。
4、
甲方有向符合条件的部门开放人事档案查阅的权利
甲方有权利在不通过乙方的情况下依照国家法律及人事档案管理规定为各级党委、公检法、国家权力机关等部门提供人事档案内容的查询取证。
二、
乙方责任义务
1、
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对托管的人事档案进行核查，对于缺失材料进行补开、确认等工作，对于托管的人事档案需要开具相关材料的应加盖乙方公章。
2、
乙方委托存档的人事档案在托管期间进行任何业务办理均应由企业指定经办人员办理，任何个人不予接待。
3、
乙方托管的人事档案应与实际工作的单位相符，工作调动后应立即将人事档案转至新单位名下托管，未及时办理人员所产生的相应后果由乙方承担。
三、委托协议的终止
1、按照劳动法规定，以乙方名义在甲方托管的人员，与乙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乙方应携带相关材料于15日之内办理人事档案转移手续。
2、 乙方停业破产改制分立合并等原因被注销营业执照，应将全部人事档案迁出。
3、乙方将人事档案整体迁出时应先提交申请备案，准备所需材料，并将名下全部档案一次性调出，办理期间停止办理任何业务。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职工人事档案托管备案表
	单位名称
	

	缩 写 代 码
（人才中心填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类别
	□外资企业   □社会团体
□内资企业   □其它
□事业单位   
	投资国别
	

	
	
	主营业务
	

	注册资金
	
	单位人数
	

	法定代表人
	
	单位电话
	

	开业情况
	□已开业 

□筹备中
	行业
类别
	□电子  □生物医药
□机械  □化工
□食品  □其它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人事部门
负 责 人
	
	电话
	

	
	
	邮箱
	

	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日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人才中心审核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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